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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條 本委員會主任和委員根據提名委員會的建議及董事長的提議，由公司董
事會選舉和罷免。

第六條 本委員會委員任期與董事任期一致。委員任期屆滿後，連選可以連任。
期間如有委員不再擔任公司董事或獨立董事職務，為使本委員會的人員組成符合
本規則的要求，董事會應根據本規則第五條規定及時補足委員人數，補充委員的
任職期限截至該委員擔任董事或獨立董事的任期結束。

第七條 委員的主要職責為：

（一）按時出席本委員會會議，就會議討論事項發表意見，並行使表決權；

（二）提出本委員會會議討論的議題；

（三）為履行職責可列席或旁聽公司有關會議，進行調查研究，獲取所需的報告、
文件、資料等相關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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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審議、批准終止職務的執行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因其喪失或終止職務或委任
的賠償安排，確保該等賠償按有關合同條款決定；若未能按有關合同條款決定，
賠償也應合理適當，不致過多；

5. 審議、批准因董事行為失當而解僱或罷免有關董事所涉及的賠償安排，確保該
等賠償按有關合同條款決定；若未能按有關合同條款決定，賠償也應合理適當；

6. 確保任何董事或其任何聯繫人不得參與釐定他自己的薪酬。

（二）法律、法規、規範性文件、公司股票上市地證券監督管理機構和公司章程、
董事會議事規則規定的以及董事會授權的其他事宜。

第九條 本委員會有權要求公司高級管理人員對本委員會綑
慝

移w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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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如本委員會因存在利害關係的委員回避而無法就擬決議事項通過決議，本委
員會應做出將該議案遞交董事會審議的決議，並及時將該議案遞交董事會審議。
本委員會應在將該議案遞交董事會審議的決議中說明委員會對該議案的審議情況
並應記載無利害關係的委員對該議案的意見。

第二十二條 本委員會會議應當建立會議記錄制度，並由董事會辦公室安排專人
擔任記錄員。會議可以視情況採取現場錄音的方式記錄，軒榔珔擊 錄陌




